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伊犁伊香安百粮油有限责

任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调和油的

处置情况的通告

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招商新疆

质量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抽检的不合格食品涉及我辖区 1

家生产企业的 1 个批次不合格食品。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

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抽检基本情况。2024年12月14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

司抽检人员在沙依巴克区仓房沟北路幸福粮油店进行了食

品安全抽检。抽检的食品品种为：胡麻，红花，苏籽油调和

油（2瓶，规格型号：1.8L/瓶，生产者名称：伊犁伊香安百

粮油有限责任公司，生产日期为：2024年8月26日）。2024

年12月31日，我局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系统

领取编号为：NO:2024X-J-SP33984号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

验报告。检验报告显示，被抽检胡麻，红花，苏籽油调和油

的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 GB/T 40851-2021《食用调和油》

GB/T2716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要求，检验结

论为不合格。

二、对伊犁伊香安百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依

法处罚情况：本局于2024年12月31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

：（NO:2024X-J-SP33984号）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

书(2024X-J-SP33984号）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复检和异议须

知并现场进行检查，未发现抽检不合格的调和油。2025年1

月2日经领导审批予以立案调查。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被委托

人沙比热木·铁木热进行询问调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



证明材料，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的调和油的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。

2025年2月21日案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生产 1.8L/瓶的胡麻，

红花，苏籽油调和油（亚麻、红花、苏籽油调和油）共生产

16 瓶（26.4 公斤），已销售 16 瓶，成本价格 20 元/瓶，销

售价格 23 元/瓶；规格 5L/瓶的胡麻、红花、苏籽油调和油

（亚麻、红花、苏籽油调和油）共生产 120 瓶（558 公斤），

已销售 120 瓶，成本价格 49 元/瓶，销售价格 51 元/瓶。当

事人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接到检验报告后发布召回公告，

召回 12 瓶不合格调和油，没有接到相关投诉。故本案货值

金额共计 6488 元，违法所得 372 元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(十三)项“禁

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三）其

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

品相关产品”的规定，属于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调和油的

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能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

积极配合调查，及时进行召回，且能深刻认识其违法行为的

严重性，态度诚恳；该案涉及案值较少，暂未造成严重的危

害后果，同时综合考量当事人经济困难，解决建档立卡贫困

户7人，低保户3人就业问题，履行社会公益责任，捐赠助学

资金12.8万元，对社会贡献等。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

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

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”（三）“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

较小的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

十二条第一款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



行政处罚”第（五）项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

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

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

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

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

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；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

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

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”之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

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1.8L/瓶的胡麻，红花，苏籽油调

和油12瓶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372元；3、处以罚款16000元。

三、原因排查和整改情况

该公司在接到抽样验结果通知书后，立即对通知中的不

合格这一情况进行了召回，具体分析，排查原因，进行整改，

并提交整改报告。对可能存在问题原因的原料储存、调和工

艺、储存条件、运输环节、商家存放不当等进行分析和整改，

同时再次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内容，在今后

的生产中，做好索证索票、把控好生产过程，做好售后服务，

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为广大消费者销售安全、健康放心

的食品。
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 月 4 日


